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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8 年 09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 會議室 

主席：蘇總工程司志民、洪理事長迪光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廖科長瓊華、張正工程司以智、李正工程司淑鈴、

陳專員志隆、楊股長季儒、詹股長世偉、張股長

育豪、林幫工程司育新 

 

二、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趙建築師峙孝、崔懋森建築師、黃漢雄建築師、

龔文信建築師 

 

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 建管提案（共二案）： 

一、 有關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留設之無障礙通路，得否與高層

建築物之緩衝空間重疊，提請討論。 

二、 有關建築法第九條所稱之改建，有無規模、造型或比例上之限制？提請討論。 

 

肆、 臨時提案（共二案）： 

一、 有關 107 年版新北市建照業務工作手冊部分案例項目，為考量法規變更處理

原則修正或不適用部分，提請討論。 

二、 建築基地兩側以上臨道路，倘其中之一為經指定建築線之 4公尺人行步道，

是否應依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 12 條規定退讓截角，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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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有關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留設之無障礙通路，得否與高層建築物

之緩衝空間重疊，提請討論。 

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32 條規定，高層建築物應於基地內設

置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供人員出入、上下車輛及裝卸貨物，緩衝空間寬

度不得小於六公尺，長度不得小於十二公尺，其設有頂蓋者，頂蓋淨高度

不得小於三公尺。 

二、 次依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1 月 10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53040588 號函釋，高

層緩衝空間與無障礙通路重疊尚非法所不許（詳附件一）。 

三、 另參照臺北市建築工程管理處106年4月18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634878100

號函提案四結論所述，不僅同意高層緩衝空間與無障礙通路重疊，且要求

以無障礙通路使用者優先使用為原則（詳附件二）。 

四、 綜上所述，無障礙室外通路似得與高層建築物之緩衝空間重疊，提請討論。 

 

 

提案一討論結果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1月 10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53040588 號函釋意旨及 108 年

10 月 17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80077254 號函說明，高層緩衝空間與無障礙通路重疊

非法所不許，惟仍應明確標示動線，以使用無障礙通路使用者優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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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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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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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結束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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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有關建築法第九條所稱之改建，有無規模、造型或比例上之限制？提請討論。 

一、 建築法第九條規定（略以）：「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一、新建：

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三、改建：將

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

者。…」。 

二、 依上述規定可知，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方屬新建。惟

實務上，對於改建之認定仍有爭議（詳附件）。是否應訂定執行標準？提請

討論。 

 

 

提案二討論結果 

請工務局建照科與建築師公會研商符合比例原則之合理認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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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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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結束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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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 

有關 107 年版新北市建照業務工作手冊部分案例項目，為考量法規變更處理原則修

正或不適用部分，提請討論。 

一、第四章 道路及現有巷類： 

     (一)04-05 (106 年版編號 04-05) 

二、第五章 容積檢討類： 

     (一)05-01 (106 年版編號 05-01) 

     (二)05-15 (106 年版編號 05-16) 

     (三)05-17 (106 年版編號 05-18) 

二、第六章 停車空間類： 

 (一)07-07 (106 年版編號 07-10) 

四、第十一章 建管行政類： 

     (一)11-29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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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討論結果 

本次提案討論結果如下： 

一、第四章 道路及現有巷類： 

     (一)04-05 (106 年版編號 04-05)：依個案狀況處理，予以刪除。 

二、第五章 容積檢討類： 

     (一)05-01 (106 年版編號 05-01)：圖例文字調整修正，將圖例一、二文字： 

                                  「『磚牆或金屬板』修正為『輕質材料』」。 

     (二)05-15 (106 年版編號 05-16)：文字部分調整修正，將處理原則二：「惟 

                                   過(露)樑『邊』...，修正為惟過(露)樑 

                                  『上』…，並刪除『並於公寓大廈管理規約 

                                   中明訂安全維護及維護管理者，得設置 

                                   之。』一節」。 

     (三)05-17 (106 年版編號 05-18)：維持原規定。 

二、第六章 停車空間類： 

 (一)07-07 (106 年版編號 07-10)：維持原規定。 

四、第十一章 建管行政類： 

     (一)11-29 (新增)：維持原規定。 

 

 

---------------------------------------------------------------------------(臨時提案一結束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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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建築基地兩側以上臨道路，倘其中之一為經指定建築線之 4公尺人行步道，是否應

依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 12 條規定退讓截角，提請討論。 

一、 依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 12 條第 1項規定：「建築基地兩側面臨道路者，

應以圓弧或等腰三角之方式退讓，退讓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其退讓標準依

附表之規定。」 

二、 次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條第 36款規定：「道路：指依都市

計畫法或其他法律公布之道路（得包括人行道及沿道路邊綠帶）或經指定建

築線之現有巷道。除另有規定外，不包括私設通路及類似通路。」 

三、 倘該道路非供其他建築基地車輛通行且依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僅

供人行使用，是否應依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 12 條規定退讓截角，提請討

論。 

 

臨時提案二討論結果 

建築基地兩側以上臨道路，若其中之一為都市計畫指定僅供人行使用之人行道者，

則無須依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 12 條規定退讓截角。 

 

 

---------------------------------------------------------------------------(臨時提案二結束分隔線)----- 

 


